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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》政策解

读  

    

  为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活动，根据《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3 年 6 月 2日，吉林省住房和城
乡建设厅出台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实施细则》（吉建规〔2023〕3

号）。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，现对该文件解读如下。  

   一、出台的必要性  

  2006 年，我省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2005 年建设部令第
141 号），出台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》，近年来该实施细

则有关规定已经不符合质量检测活动管理实际要求。对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新

问题，省住建厅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质量管理的通知》

《关于优化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等规范性文件，作为实施

细则的补充，同时对实施细则进行修订。  

  2022 年 12 月 29日，住建部修订出台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建

设部令第 57 号）,2023 年 3月 31 日，发布质量检测新资质标准。省住建厅依

据该管理办法和资质标准，修订完善了我省实施细则，形成《吉林省建设工程

质量检测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 

   二、政策主要内容  

  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(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七章：第一章 

总则；第二章 检测机构的资质和人员管理；第三章 检测活动管理；第四章 监

督管理；第五章 附则。  

   三、政策解决的主要问题  

  《实施细则》对住建部 57 号令进行补充和完善，主要明确以下几项内容：  

   （一）规范跨区域质量检测行为。部分跨区域开展质量检测活动的质量难
以保证，必须予以规范。《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三条明确，对跨地区开展的检测

活动，应保证检测试样送检的及时性、有效性。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可对相关检测活动重点监管。第十六条明确，检测机构设立分支机构，

主管部门可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审查，保证分支机构在承担检测业务所在地的人

员、仪器设备、检测场所、质量保证体系等满足开展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

动的要求。  

   （二）明确了检测人员的资格要求。住建部 57 号令没有规定检测人员的

资格要求，《实施细则》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，第十一条规定了培训考核机构

的条件和应承担的责任。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了检测人员应具备的从业条

件和继续教育要求。  

   （三）规范建设单位的质量行为。建设单位承担工程质量首要责任，其质

量行为对检测活动影响较大，是检测市场乱象的根源之一，必须规范。《实施



细则》第二十一条明确，建设单位应当单独列支并支付质量检测费用。不得随

意压价，以低于检测成本的价格签订委托合同，影响检测质量。  

   （四）强化对检测行为的监管。《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五条对检测原始记

录、电子数据和图像保存、桩基础检测数据及图像上传有关要求进行明确，确

保检测质量可追溯，便于主管部门有效监管。  

   （五）明确对建设单位的惩戒措施。《实施细则》第三章中增加了建设单

位的质量行为规定，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建设单位，第三十八条明确，县级以上

住建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其限期改正。逾期不改的，计入不良行为记录，向社会

公开。  


